
 

 

 

 

 

湘律协通知〔2020〕35号 

 

关于做好2020年度全省申请律师执业人员 

集中培训班（线上培训）报名工作的通知 

各市州律师协会，省律协直属会员所管委会： 

为保障我省申请律师执业人员（以下简称实习人员）集中培训

工作的顺利完成，根据全国律协《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》

规定，综合考虑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实际，省律协决定在疫情防控期

间将全省实习人员集中培训调整为线上网络培训方式进行。为做好

前期准备工作，省律协从10月19日起开始组织报名，现将具体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报名条件 

1.已取得实习证未参加过集中培训的实习人员； 

2.往届集中培训考核不合格的实习人员。 



二、报名时间 

10 月 19 日 9:00—10 月 23 日 17:00 

三、培训安排 

1.培训班分期举办，第一期培训班将优先安排实习证发证日期

为2020年3月31日之前的实习人员参加，其他人员按照缴费的先后

顺序进行分期，具体每期的开班时间另行通知。 

2.每期培训为期40天，采用线上网络培训方式进行。参训人员

须在规定时间周期内完成160课时学习任务，对每堂课做好手写的

课堂笔记，培训结业以听课记录、手写笔记和线上考试相结合的综

合评定方式进行。 

3.培训内容：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》、《社会主义法

治理念》、《律师法》、《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基本规范》、《律

师执业基本素养》、《律师执业基本技能》等。 

四、培训费用和其他事项 

1.培训费用：450元/人（160 课时/人/期），含 160课时学习

费用和线上考试费用，结业考核不合格者给予 1次补考机会，补考

费 50 元/人。 

2.培训发票：参训人员请在报名缴费时填写需要开具的发票信



息。专职实习人员的发票抬头只能选择个人或律师事务所，兼职实

习人员和法援实习人员的发票抬头除选择个人或律师事务所外，还

可以选择填写所在学校或所在法律援助中心。培训发票将在培训班

结束后与结业证一同寄往各市州律师协会。 

3.参训人员报名缴费成功后，请向所在市州律协、省直所管委

会提交一张 2 寸蓝底免冠照片，用于办理结业证书。照片背面写明

所属市州或省直、所在律师事务所和姓名。请各市州律协、省直所

管委会按照省律协反馈的报名信息收齐照片，于 11 月 13 日前转交

省律协（可以邮寄）。 

4.各市州律协、省直所管委会负责做好本地区通知传达工作，

及时转发通知或将通知内容传达至有关人员，确保有关人员及时掌

握相关信息，并严格按照通知的要求报名参加培训，未报名者将不

予安排培训。 

5.本年度线上网络培训是省律协在疫情防控期间采取的临时

性举措，旨在保证实习人员在参加实习考核前能完成集中培训的实

习任务，待疫情解除后将恢复线下集中培训模式，具体事项另行通

知。 

6.集中培训班每年举办一次，逾期未参加者将不再另行安排。 



7.集中培训结束后，颁发全省统一的“申请律师执业人员结业

证书”。“申请律师执业人员结业证书”是实习人员实习期满考核

以及申请执业登记必备材料之一。 

五、报名和缴费具体操作流程 

1.电脑端链接：http://hnlx.org.cn/sign.php 

2.手机端二维码（仅限微信扫描）： 

 

3.通过浏览器打开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后进入“实习人员培

训报名缴费”界面，如实填写好各项信息后点击“生成缴费码”； 

请注意，联系电话为听课账号，请确保所填手机号码能正常接收验

证码，生成缴费码后，不能再对所填信息进行修改； 

4.用手机扫描生成的二维码即可进入缴费页面,30分钟内支付

有效； 

5.在支付界面可选择使用微信或长沙银行进行支付； 

6.如操作过程中出现网络繁忙或无法打开的现象，请在检查网

络后重新尝试，或换个时间段尝试，如问题仍未解决，请与工作人

http://hnlx.org.cn/sign.php


员联系； 

7.已支付成功的付款码，再次扫码会提示该订单已支付；已完

成支付的个人如果再次点击生成缴费码，则系统会提示“该身份证

对应费用已缴，无需重复操作”。 

报名缴费故障联系人：王栋 0731-84586326 

联 系 人：刘媛 

联系电话：0731—84586322 

邮    箱：hnlx1983ywb@163.com 

 

 

湖南省律师协会 

2020 年 10 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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